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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2022 年版）

说 明

一、根据《上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沪府令 54

号），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实行目录管理，由市发展改革委会

同有关部门制订并发布实施。

二、本目录所称公共资源交易，是指涉及公共利益、公

众安全的具有公有性、公益性的要素资源交易活动。

三、本目录内的公共资源交易，应当依托市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的分平台或综合交易系统进行交易。本目录外的新增

公共资源交易，原则上不得新建交易平台，统一依托市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综合交易系统进行交易。

四、本目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动态调整，逐步将适

合以市场化配置的要素资源统一纳入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

系。鼓励未列入本目录的要素资源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

行交易。

五、法律、法规、规章对公共资源交易范围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本目录执行期间，法律、法规、规章对公共资源

交易范围有调整的，本目录涉及的交易类别和交易内容自动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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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品

类编号
交易品类

交易分项

编号
交易分项 交易内容

行业主管/监

管部门

1
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投标

1.1 建筑工程

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工

程、园林（廊道）、绿化、人防等其它

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

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的采购

市住房城乡

建设管理委
1.2 交通工程

公路工程、水运工程、城市道路（含高

架、地面道路）、枢纽场站、公共停车

场库、公交线路站点等公交系统工程、

民用机场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

其它交通运输或配套工程的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

设备、材料的采购

1.3 水务工程

水利工程、供水工程、排水工程、泵站

工程、水文工程、其它水务工程的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

的重要设备、材料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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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品

类编号
交易品类

交易分项

编号
交易分项 交易内容

行业主管/监

管部门

1
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投标

1.4 电力与能源工程

火电工程、输配电工程、供电用电工程、

新能源工程（风电、生物质能）、石油

天然气管网工程、其它电力与能源工程、

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的采

购

市住房城乡

建设管理委

1.5 商物粮工程

成品油、冷冻冷藏、粮食基础设施建设、

其他商物粮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

材料的采购

1.6 海巡码头建设工程

海上通信系统工程、船舶建造、船舶交

通管理系统、其他海巡码头工程的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

的重要设备、材料的采购

1.7 利用外资工程

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贷款工程、

其他利用外资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

材料的采购

1.8 信息网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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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品

类编号
交易品类

交易分项

编号
交易分项 交易内容

行业主管/监

管部门

1
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投标

1.9 公用事业基础设施

科技、教育、广播电视等工程、体育、

文化、旅游等工程、卫生、林业、环卫、

社会福利等工程、政府保障性住房等工

程、其他公用事业工程的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

设备、材料的采购 市住房城乡

建设管理委

1.10 其他工程

邮电通信、矿产冶金、工业制造、内贸、

广电、气象、地震、人防、渔港、园林

（廊道）、绿化、环境整治、文物保护

等其他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

的采购

2
土地使用权和

矿业权出让

2.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

商业、办公、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出

让，工业、研发等产业用地出让
市规划资源

局2.2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使用权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

作价入股等有偿使用

2.3 矿业权 探矿权出让、采矿权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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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品

类编号
交易品类

交易分项

编号
交易分项 交易内容

行业主管/监

管部门

3 国有产权交易

3.1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产权转让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转让其对企

业各种形式出资所形成权益的行为

市国资委3.2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增资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

业增加资本的行为

3.3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资产转让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

业的重大资产转让行为

4 政府采购

4.1 货物类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

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

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工程、

货物及服务

市财政局4.2 工程类

4.3 服务类

5 林权交易

5.1

国有林地使用权、

租赁权和林木所有

权出让 含林木迁移、林木采伐、临时使用林地、

占用林地等情形

市绿化市容

局 ( 市 林 业

局)
5.2

集体统一经营管理

的林地经营权和林

木所有权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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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品

类编号
交易品类

交易分项

编号
交易分项 交易内容

行业主管/监

管部门

6 海洋资源交易

6.1 海域使用权 经营性用海活动申请使用海域
市水务局（海

洋局）6.2
无居民海岛等海洋

资源使用权出让

7 河流资源交易
7.1

滩涂资源使用权出

让
市水务局（海

洋局）
7.2 河沙开采权出让

8

司法机关和行

政执法部门依

法开展的涉案

资产处置

8.1

司法机关开展的涉

诉、抵债或罚没资

产处置

人民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海关、

税务、财政、水务等行政执法部门依法

处置的资产（含车辆、船舶、飞行器、

物资、机械设备、生产资源、生活用品

等动产，房屋、在建工程等不动产，股

权、各类权益、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

以及法律法规允许变价处置、转让的其

他财产）

市商务委

8.2

行政执法部门行政

处罚的罚没资产处

置

9
技术和知识产

权交易
9.1 技术交易

企业、事业单位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科

技成果交易、技术服务交易；科研事业

单位职务科技成果交易、技术服务交易

（含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作价入

市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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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品

类编号
交易品类

交易分项

编号
交易分项 交易内容

行业主管/监

管部门

9
技术和知识产

权交易

9.1 技术交易

股、技术服务采购、技术合作开发等）；

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的技术成果转让、技

术成果推广、技术成果供需对接等非关

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国家秘

密的科技成果

市科委

9.2 知识产权交易

企业、事业单位国有知识产权项目（含

专利权转让，商标所有权、使用权转让，

其他知识产权转让等），政府相关部门

组织的专利技术转让、其他知识产权转

让等国有技术产权交易项目

市知识产权

局

10 破产财产处置 10.1 破产财产处置
破产案件涉及的不良资产等特殊资产处

置
市高级法院

11 文化产权交易

11.1
国有文化企业产权

交易

国有文化产权交易（包括股权、实物资

产等）项目
市委宣传部

11.2
行政事业性文化单

位产权交易

行政事业性文化产权交易（包括股权、

实物资产等）项目

12
农村集体产权

交易
12.1

农村集体土地经营

权流转

市农业农村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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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品

类编号
交易品类

交易分项

编号
交易分项 交易内容

行业主管/监

管部门

12
农村集体产权

交易

12.2
农村集体经营性资

产出租
市农业农村

委12.3
农村集体资产股权

转让

12.4 荒地使用权流转

13 碳排放权交易

13.1 排放配额交易 配额现货交易等
市生态环境

局13.2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

量交易

14 用水权交易
14.1 水权交易 地表水、地下水 市水务局（海

洋局）14.2 水能源开发利用权

15 排污权交易

15.1 定额出让排污权

市生态环境

局

15.2 公开拍卖排污权

15.3 企业间排污权交易

15.4 排污权回购

16 用能权交易 16.1
经核发的可消费能

源量指标交易

市发展改革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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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品

类编号
交易品类

交易分项

编号
交易分项 交易内容

行业主管/监

管部门

17
特许经营权授

予

17.1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

业特许经营

城市供水、管道供气、集中供热、公共

客运、公交线路经营权出让；客运线路、

城市出租车经营权转让；污水处理权交

易；垃圾处理权交易

市水务局（海

洋局）、市住

房城乡建设

管理委、市交

通委、市绿化

市容局

17.2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PPP）
基础设施类项目、公共服务类项目 市财政局

17.3

市政共用设施及公

共场地使用权、承

包经营权有偿转让

公园服务配套设施经营权，公共场地临

时使用权，公共停车场经营权，市政公

用设施承包经营权，公共基础设施冠名

权有偿转让

市绿化市容

局、市交通委

17.4

政府举办的体育赛

事承办运营权等交

易

政府举办的体育赛事承办运营权、冠名

权、赞助权、转播权等交易

市体育局

17.5
公共体育场馆建

设、运营权等交易

各类权属归政府所有的体育场地、体育

场馆的建设、运营权等公开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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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品

类编号
交易品类

交易分项

编号
交易分项 交易内容

行业主管/监

管部门

18
机电设备国内

招标
18.1

企业使用国有资金

通过招标方式在境

内采购机电设备

企业使用国有资金通过招标方式在境内

采购的机电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冶金机

械、化工机械、加工机械、工程机械、

民航设备、船舶设备、电力设备、电子

设备、通信设备、交通系统设备、石油

天然气设备等机电设备。

市经济信息

化委

19
交通系统招投

标

19.1
国家批复铁路工程

建设项目

上海铁路监

督管理局

19.2
轨道交通大修更新

改造项目

市交通委

19.3 码头技改项目

19.4
航道维护疏浚项目

交易服务

19.5

交通建设项目所涉

及的设备、物资及

服务采购

地方批复的铁路工程建设项目、轨道交

通、港口航道等除目录第 1.2 项和第 4

项以外的交通系统工程涉及的设备、物

资及服务采购，以及与工程相关的管线、

绿化搬迁等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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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品

类编号
交易品类

交易分项

编号
交易分项 交易内容

行业主管/监

管部门

20 药械采购

20.1 药品采购

全市所有公立医院和医保定点医药机

构，包括社会办医疗机构、内设医疗机

构和零售药店的所有药品（医院自制制

剂除外) 市医保局

20.2 医用耗材采购

20.3 医疗器械采购
全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使用的的可单独

收费的医疗器械

21 疫苗采购

21.1 免疫规划疫苗采购 我市免疫规划疫苗

市卫生健康

委

21.2
非免疫规划疫苗采

购

22 粮食交易 22.1
地方政府储备粮食

交易

地方政府储备粮食（特定情形除外）的

采购和销售

市粮食物资

储备局


